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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且具有可移转性，可以作为执行的标的。在执行过程中

被采取措施的被执行人的财产，除了现金、存款、动产和不

动产外，相当一部分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虽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

题的规定（试行）》对执行到期债权作了原则性规定，但范

围较窄，规定较为简单，且存在诸多有不尽完善之处。 一、

现行被执行人债权执行制度的缺陷 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最早作出

了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

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

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

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3条

至69条则对此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内容简疏，

范围狭隘，尚需完善。 1、第三人的履行期和异议期重叠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61条规定，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

请执行履行债务，其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同样应当在

收到债务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这样，第

三人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债务履行期和提出异议期都是15日，

两个期间是完全重叠的。如此规定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第



三人异议期，意味着其法律地位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此时就

要求其履行义务，既有失法律的严谨性，也不利于第三人行

使抗辩权。根据平等原则，第三人在法律要求其履行债务时

，与其它当事人一样，理应有权在一定期间内首先提出抗辩

，异议期和履行期应分开设立，这样既能体现法律的公正，

也有利于第三人充分行使抗辩权。 2、对第三人的异议不进

行审查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试行）》第63条，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如第三人

提出异议，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

行审查。虽然执行机构不能对第三人提出的实体法上的异议

进行审查，但在实践中，第三人往往利用此规定于收到通知

时即向法院随意提出异议，致使法院不能对其执行，进而直

接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在执行工作

中不能机械地把审判权和执行权分割开来，在坚持“审执分

立”防止滥用执行权的同时，也须制定必要的法律规范以防

止第三人滥用异议权。 3、被执行人债权的范围比较狭窄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仅根据债权的

代位清偿特点规定了对到期债权的执行，对未到期债权如何

执行并未涉及，这种规定不尽合理。对于未到期的债权，债

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己经现实存在，只不过在

债权请求期届满前，债权人无法现实地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债权人如请求提前履行，债务人可以提出债务未届清偿期

的抗辩对抗债权人的请求，但不得主张债权不存在或者债权

尚未生效，因此，这里只存在一个债权行使期的问题。在案

件执行中对预期债权予以冻结，禁止第三人向被执行人履行



，并不损害第三人的“债务期限利益”。如只能执行到期的

、现实的债权，而把将来的、不确定的以及附条件或期限的

债权排除在可执行债权之外，对申请执行人将十分不利，被

执行人和第三人完全可能恶意串通，采取提前清偿、减免债

权数额、转让债权给他人等方法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因此

，对被执行人预期债权采取控制性执行措施，对保障申请执

行人合法债权得以实现，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1条规定对被

执行人在有关企业中的预期收益可以采取先禁止收取、支付

和转让，到期后再由法院直接提取的措施，实质上就是一种

对特定的预期债权的执行。 二、被执行人债权执行制度的重

构设想 1、关于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 裁判以外的债务第三人

因法院的通知而参加到执行活动中来，其目的是使生效裁判

的内容付诸实施。但因债务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并不存

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

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是否是到期的等问题都必须予

以明确。实践中有任意扩大债务人范围的倾向。因此，对第

三人利益的程序上的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地说，应采取

下列措施： 首先，申请人应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说明被执

行人无力偿还债务并怠于行使对第三人债权的情况，并附有

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存在确定的到期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关

证明。这样就防止人民法院通知的盲目性。 其次，应该完善

对债务第三人的异议审查制度。对第三人异议的审查只宜做

形式审查，即看其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是否有程序上的

理由。对第三人的异议要求除在形式上必须是书面的以外，

在异议内容上要基本属于对负债事实的存在与合法与否、负



债数额、偿还期限、所附条件以及是否有其他债务纠纷等。

如果经过形式审查，异议一经成立，则人民法院的代为履行

债务通知书自然失效，人民法院可以告知被执行人起诉或通

过其它法律途径解决。 再次，要完善异议驳回裁定的复议制

度。如果执行法院认为债务第三人的异议不成立而裁定驳回

，就应给允许债务第三人复议一次，在复议期间不予执行。

复议应加强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已尽量避免执行法院的任意性

。理想的办法是由其上级法院予以监督。立法应该对复议的

机构、复议决定做出的期限以及第三人自动履行债务的期限

予以明确规定。 另外，冻结债权时，不得冻结第三人的具体

财产。冻结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债权并不是直接对第三人所

拥有和支配的具体财产的查封或冻结，它只是对被执行人和

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一种固定。最高人民法院

在1998年4月24日《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

批复》（法释[1998]10号）中曾指出：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能

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

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但不能对案

外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只有当债权得以确定，法院裁定对

案外第三人强制执行时，才能对其具体财产采取冻结等执行

措施。冻结债权只是冻结抽象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得直接冻

结案外第三人的具体财产，否则，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

益。 2、关于“不能清偿”标准的确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中的“不能清偿债务”，

应当是指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不能全部偿付债务，或者

虽有偿付能力但因某种原因而没有全部偿付债务的情形，而

不是指破产还债程序中的不能清偿债务。在执行过程中，一



些被执行人并未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只是由于资金紧缺，

包括到期债权不能及时收回，而没有按期偿付债务。如果把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理解为破产还债程序的不能清偿债务

，那么，对被执行人负有到期债务的第三人，只因为被执行

人未进入破产还债程序而不能执行，这不仅不利于执行工作

，而且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本意。如果被执行人尚有偿付能力或有部分偿付能力，就

涉及对第三人能否执行，以及执行被执行人与执行第三人的

执行顺序问题。一般地说，只要被执行人有偿付能力，就应

当执行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无偿付能力或虽有偿付能力但确

实不宜执行时，可以执行第三人，不过应当注意两点。一是

执行被执行人的流动资金达不到执行标的额，应当执行被执

行人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由于大多数申请执行人希望要钱

而不愿意要物，加之执行时变卖与拍卖既困难又麻烦，因此

容易出现置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于不顾，而执行

第三人的情况。二是被执行人在本地，而第三人在外地，不

能处于保护本地利益等原因，不执行有偿付能力的被执行人

，而远去外地执行第三人，把执行变成了代被执行人讨债。

所以，既然把“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作为执行第三人的

一个前提条件，就应当先着眼于执行被执行人，而后考虑执

行第三人。 3、关于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当被执行人不

能清偿债务，法院依法对其债权作出强制执行裁定后，被执

行人的清偿能力得以恢复，此时是重新对被执行人执行，还

是由第三人继续承担履行义务？笔者认为，法院裁定第三人

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清偿义务，是基于债权的代位清偿作

出的执行措施，只是追加了被执行人的债务人作为共同被执



行人，并未改变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和义务，对被执行人的

执行并未中断，当然可以继续执行；而对于经申请执行人同

意将确定的债权折价抵偿给申请执行人的情况，因债权转让

己经完成，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和义务发生了改变，因此无

论被执行人的经济状况是否发生变化，也不论第三人是否能

够清偿，申请执行人都不能在该债权范围内再要求被执行人

清偿，只能自行承担向第三人收取债权的风险。 4、关于对

确定债权强制执行后异议的审查问题 债权经过确定并进入强

制执行程序后，第三人又提出该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

人抵销权、具有附对待给付义务的异议，对此如何处理，法

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大多认为不能在执行程序中审查，第三人

只能另行起诉。但笔者认为从减少诉讼，提高工作效率出发

，应有限赋予执行机构对上述异议的审查权。如经审查该债

权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或第三人对被执行人同时享有经判定

或认可的到期债权，且该债权大于或等于被执行人的债权时

，应裁定不得执行被执行人的债权；而当该债权小于被执行

人的债权时，可裁定对经抵消后的债权差额部分予以执行；

如果第三人声明该债务应当由被执行人首先或同时履行某项

义务才可要求第三人履行，被执行人对此也表示确认，则应

通知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间内履行有关义务，然后才能对第

三人执行；如被执行人不能履行该义务，申请执行人也不愿

代为履行，那么就不能对第三人强制执行。 5、关于对被执

行人多个债权的执行问题 在执行工作实践中，经常出现被执

行人同时对多个第三人享有债权的情况，对被执行人的多个

债权能否同时执行，原则上应看执行条件是否具备，只要条

件成就即不应有所限制。但只能在被执行人应清偿债务的总



额内执行，而且应当分别作出裁定。由于第三人经济状况不

尽相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从被执行人的多个债权中选择

质量高、履行能力强的进行执行。唯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防止无谓投入，降低执行成本，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

权益的实现。 6、关于对第三人债权的执行限制问题 在对第

三人作出强制执行裁定后，第三人也无财产可供执行，但其

对他人也享有可供执行的债权，此时能否对第三人的债权再

进行执行,由第三人的债务人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对此理

论界认识不一，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8条则对债权

的连续执行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笔者认为，在有关法律规范

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样规定总的来说利大于弊，能避免无

限制的扩大债权执行的适用而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防止造

成执行程序的混乱，也与目前法院实行的委托执行制度并行

不悖。因此，原则上不能就第三人对他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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